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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56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2025-025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29.1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2,023,573股。

●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伯泰科”或“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一

致行动人）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咨询”或“转让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公司实际控

制人承诺通过管理咨询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即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兼总经理胡克）通过管理咨询间接持有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询价转让，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管理咨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0.89%减少至57.48%。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9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 2025年 6月 9日收盘持股
数量（股）

24,177,000
持股比例

35.84%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LabTech Holdings, Inc、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4,177,000
24,177,000

持股比例

35.84%
35.84%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2,023,573
2,023,573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2,023,573
2,023,573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3.00%
3.00%

转让后持股
比例

32.84%
32.84%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5年6月9日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

总股本增加198,600股。2022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37,800股。2024年11月13日，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216,060股。综上，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 60.89%被动稀释至

60.48%。

2025年6月13日，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2,023,573股股份（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00%）。本次询价转让后，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

从60.48%减少至57.48%。

1. 基本信息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基本信息

LabTech Holdings, Inc基本
信息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1层商务单元1132
2025年6月13日

LabTech Holdings, Inc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明顿市橘子街1209号

2025年6月13日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安庆大街6号

2025年6月13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其他

合计

其他

合计

变动日期

2022年 6月 16日至 2024
年11月13日

2025年6月13日

-
2022年 6月 16日至 2024
年11月13日

-
2022年 6月 16日至 2024
年11月13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减 持 股 数
（股）

-
2,023,573
2,023,573
-
-
-
-

减持比例

0.24%
3.00%
3.24%
0.16%
0.16%
0.01%
0.01%

注1：变动方式“其他”是指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计算；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莱伯泰科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24,177,000
0

16,118,000
0

500,000
0

40,795,000
0

占总股本比例

36.09%
0.00%
24.06%
0.00%
0.75%
0.00%
60.89%
0.00%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22,153,427
22,153,427
16,118,000
16,118,000
500,000
500,000

38,771,427
38,771,427

占总股本比例

32.84%
32.84%
23.90%
23.90%
0.74%
0.74%
57.48%
57.48%

注：上表中“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上市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的总股本

67,000,000.00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的总股本67,452,
460股计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指南行远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华信德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1,022,000
520,000
310,000
91,573
80,000

2,023,573

占总股本比例

1.52%
0.77%
0.46%
0.14%
0.12%
3.00%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组织券商”）综合考量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6月9日，含当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11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7家、证券公司53家、保

险机构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募基金215家、信托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6月10日07:15至0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

计20份（参与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17家），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20份（参与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 17家）。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

则，最终5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9.1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202.3573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组织券商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

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

配售（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

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上市地点：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莱伯泰科

688056.SH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及通讯地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及通讯地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及通讯地址：

股份变动性质：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1层商务单元1132
LabTech Holdings, Inc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明顿市橘子街1209号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安庆大街6号

股份减少（被动稀释、询价转让）

签署日期：2025年6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

则15号》”）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覆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莱伯泰科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伯泰科”或“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莱伯泰科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莱伯泰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本报告书

《证券法》

《收购办法》

《准则15号》

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LabTech Holdings, Inc、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以及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前述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 60.89%减少至57.48%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5MA019MTP6W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1层商务单元1132

法定代表人

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胡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18-01-02
2018-01-02 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名称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JCHBOSTON, LLC
Earl R. Lewis

CLGLBOSTON, LLC
郭华唯

Barbara D. Lewis
合计

出资比例

66.54%
13.42%
7.35%
7.20%
4.60%
0.89%

10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LabTech Holdings, Inc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已发行股份

注册地

主要生产经营地

营业范围

主营业务

LabTech Holdings, Inc.
2003年5月23日

87,512股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明顿市橘子街1209号

马萨诸塞州霍普斯顿科技公园南街114号

任何合法的行为或活动

投资管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LabTech Holdings, Inc.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名称

胡克

JCHBOSTON, LLC
Earl R. Lewis

CLGLBOSTON, LLC
郭华唯

Barbara D. Lewis
合计

出资比例

66.54%
13.42%
7.35%
7.20%
4.60%
0.89%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

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11101135751779581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安庆大街6号

胡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形象策划；电脑
图文设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11-05-24
2011-05-24 至 2031-05-2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胡克

合计

出资比例

1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1、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胡克

职务

董事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美国

2、LabTech Holdings, Inc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胡克

职务

董事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美国

3、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胡克

职务

执行董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美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于自身资金需

求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减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

其增加或减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东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

及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前述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60.89%减少至57.48%。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 60.89%减少至 57.48%，具体变动情况如

下：

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

总股本增加198,600股。2022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37,800股。2024年11月13日，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216,060股。综上，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 60.89%被动稀释至

60.48%。

2025年6月13日，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2,023,573股股份（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00%）。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询价转让后，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60.48%减少至57.48%。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汇总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2 年 6 月 16 日至2024年11月13日

2025年6月13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

减持股数（ 股）

-
2,023,573
2,023,573

减持比例

0.24%
3.00%
3.24%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

合计

其他

合计

2022 年 6 月 16 日至2024年11月13日

-
2022 年 6 月 16 日至2024年11月13日

-

人民币普通
股

-
人民币普通

股

-

-
-
-
-

0.16%
0.16%
0.01%
0.01%

注1：变动方式“其他”是指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计算；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 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合计持有 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合计持有 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 股）

24,177,000
0

16,118,000
0

500,000
0

40,795,000
0

占总股本比例

36.09%
0.00%
24.06%
0.00%
0.75%
0.00%
60.89%
0.00%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 股）

22,153,427
22,153,427
16,118,000
16,118,000
500,000
500,000

38,771,427
38,771,427

占总股本比例

32.84%
32.84%
23.90%
23.90%
0.74%
0.74%
57.48%
57.48%

注：上表中“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上市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的总股本

67,000,000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的总股本 67,452,
460股计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莱伯泰科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5年6月13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

莱伯泰科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LabTech Holdings, Inc、北京
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和
大宗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其他（被动稀释、询价转让）√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0,795,000股
持股比例： 60.89%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38,771,427股
持股比例： 57.48%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
（请注明）

北京市

688056.SH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1层商务单元1132，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
明顿市橘子街1209号，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
区安庆大街6号。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LabTech Holdings, Inc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5年6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利通电子2025年第一季

度报告》的更正不会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产生影响。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资产均
保持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利通电子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利通电子 2024年度审计报告》、《利通电子 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经公司核查，发现部分事项填写出现差错，应当予以更正。具体更正情形如下：

1、《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 重要事项 更正前：
二、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股东或关
联方名称

上海世纪
利通数据
服务有限
公司

合计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决
策程序

当期新增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
措施的情况说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任
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有）

年度报告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情况与专项审核意见不一致的原因
说明（如有）

关 联
关系

其 他
关 联
方

/

占 用
时间

2024
年

/

发生
原因

资金
往来

/

期 初
余额

报 告 期 新
增 占 用 金

额

28,999.90

28,999.90
12.17%

出具了天健审〔2025〕8563号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认为，利通电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2024年5月修订）》（上证函〔2024〕1476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利通电子公司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9,202.36

9,202.36

期末余额

20,230.50

20,230.50

截 至 年 报
披 露 日 余

额

19,999.90

19,999.90

预 计
偿 还
方式

银 行
转账

/

预 计 偿 还
金额

20,230.50

20,230.50

预 计 偿 还
时间

2025年

/

《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 重要事项 更正后：
更正原因：本更正事项主要系工作人员理解错误，上海世纪利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

并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所述情况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健审〔2025〕8563号报告相符。

二、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第二节 九、2024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427,850,250.45
33,095,293.45
29,536,412.66

517,128,973.90

第二季度
（4-6月份）

460,574,521.38
8,849,837.59
6,923,269.27

不适用

第三季度
（7-9月份）

602,420,941.57
10,755,324.91
10,870,681.95

不适用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756,714,077.30
-28,084,051.55
-41,441,236.80

不适用

《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第二节 九、2024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后：
更正原因：本更正事项主要系经各方综合考量，现金流量表以总额法核算更能反映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情

况，故将现金流量表中算力业务订金退回、算力设备经销业务的确认方式从净额法变更为总额法。收入、成本仍
以净额法确认，无需修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427,850,250.45
33,095,293.45

29,536,412.66

517,128,973.90

第二季度
（4-6月份）

460,574,521.38
8,849,837.59

6,923,269.27

-1,040,823,743.90

第三季度
（7-9月份）

602,420,941.57
10,755,324.91

10,870,681.95

-137,978,151.95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756,714,077.30
-28,084,051.55

-41,441,236.80

736,517,032.18
3、《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4年1一12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附注 2024年度

2,264,018,630.90

2023年度

2,271,369,935.1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七、78

七、78

5,174,380.23
89,966,195.03

2,359,159,206.16
1,765,632,995.21

257,593,863.54
76,867,890.47

184,220,346.71
2,284,315,095.93

74,844,110.23

1,235,692.13
92,095,887.10

2,364,701,514.36
1,188,964,858.59

207,275,399.83
72,918,442.43

163,137,812.04
1,632,296,512.89
732,405,001.47

《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后：
更正原因：前期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对算力设备经销业务按照净额法列示现金流量，净额抵消合并购销现金

流6.99亿元；对支付的客户算力业务订金退回5亿元冲减了销售商品现金流，对收到的供应商算力业务订金退
回9.47亿元冲减了购买商品现金流。经各方综合考量，现金流量表以总额法核算更能反映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
情况，故将现金流量表中算力业务订金退回、算力设备经销业务的确认方式从净额法变更为总额法。收入、成本
仍以净额法确认，无需修改。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4年1一12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附注

七、78

七、78

2024年度

3,463,636,309.31

5,174,380.23
1,037,287,671.15
4,506,098,360.69
3,412,396,482.74

257,593,863.54
76,867,890.47

684,396,013.71
4,431,254,250.46

74,844,110.23

2023年度

2,271,369,935.13

1,235,692.13
92,095,887.10

2,364,701,514.36
1,188,964,858.59

207,275,399.83
72,918,442.43

163,137,812.04
1,632,296,512.89
732,405,001.47

4、《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4年1一12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附注 2024年度

1,028,151,703.54
36,097.94

69,190,766.24
1,097,378,567.72
537,946,662.63
55,763,780.19
17,093,566.90

145,902,065.47
756,706,075.19
340,672,492.53

2023年度

1,475,857,899.24
55,862.40

99,041,030.95
1,574,954,792.59
929,554,887.40
58,030,265.97
21,037,303.23

101,209,561.12
1,109,832,017.72
465,122,774.87

《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更正后：
更正原因：前期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对算力设备经销业务按照净额法列示现金流量，净额抵消合并购销现金

流2.89亿元。经各方综合考量，现金流量表以总额法核算更能反映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情况，故将现金流量表
中算力设备经销业务的确认方式从净额法变更为总额法。收入、成本仍以净额法确认，无需修改。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4年1一12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附注 2024年度

1,317,209,739.83
36,097.94

2023年度

1,475,857,899.24
55,862.4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90,766.24
1,386,436,604.01
827,004,698.92
55,763,780.19
17,093,566.90

145,902,065.47
1,045,764,111.48
340,672,492.53

99,041,030.95
1,574,954,792.59
929,554,887.40
58,030,265.97
21,037,303.23

101,209,561.12
1,109,832,017.72
465,122,774.87

5、《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七、78 现金流量表项目
《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三)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更正前：
(1).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收到的政府补助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收到押金保证金

租赁收入

收回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义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

其他

合计

本期发生额

36,069,396.17
6,991,543.67
1,206,192.96
359,461.57

43,177,248.87
2,162,351.79

89,966,195.03

上期发生额

7,186,498.65
4,257,478.96
1,674,663.22
1,147,113.11

75,510,692.06
2,319,441.10

92,095,887.1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说明：
无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研发费

业务招待费

中介咨询费

办公费

差旅费

房租费

支付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义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劳务保证金

支付押金保证金

其他

合计

本期发生额

42,618,813.84
9,350,061.23

14,098,635.35
11,895,888.09
10,847,441.56
2,635,788.45

62,170,571.63
3,202,835.80

27,400,310.76
184,220,346.71

上期发生额

44,141,539.43
9,619,848.08
6,653,502.58

10,756,881.89
5,653,079.45
1,512,239.56

43,177,248.87
13,539,576.38
28,083,895.80

163,137,812.0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说明：
无

《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七、78 现金流量表项目
《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三)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更正后：
更正原因：前期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对支付的客户算力业务订金退回5亿元冲减了销售商品现金流，对收到

的供应商算力业务订金退回9.47亿元冲减了购买商品现金流。经各方综合考量，现金流量表以总额法核算更能
反映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情况，故将现金流量表中算力业务订金退回从净额法变更为总额法，相应调整收到、支
付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收入、成本仍以净额法确认，无需修改。

(1).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收到的政府补助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收到押金保证金

租赁收入

供应商算力业务订金退回

收回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义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

其他

合计

本期发生额

36,069,396.17
6,991,543.67
1,206,192.96
359,461.57

947,321,476.12
43,177,248.87
2,162,351.79

1,037,287,671.15

上期发生额

7,186,498.65
4,257,478.96
1,674,663.22
1,147,113.11

75,510,692.06
2,319,441.10

92,095,887.1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说明：
无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研发费

业务招待费

中介咨询费

办公费

差旅费

房租费

退回客户算力业务订金

支付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义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劳务保证金

支付押金保证金

其他

合计

本期发生额

42,618,813.84
9,350,061.23

14,098,635.35
11,895,888.09
10,847,441.56
2,635,788.45

500,175,667.00
62,170,571.63
3,202,835.80

27,400,310.76
684,396,013.71

上期发生额

44,141,539.43
9,619,848.08
6,653,502.58

10,756,881.89
5,653,079.45
1,512,239.56

43,177,248.87
13,539,576.38
28,083,895.80

163,137,812.0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说明：
无
6、《利通电子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第一季度

499,704,411.74

4,212,193.89
42,738,631.07

546,655,236.70
215,038,780.89

49,267,266.03
27,377,696.37
62,550,169.91

354,233,913.19
192,421,323.51

2024年第一季度

1,583,140,329.42

1,263,847.07
12,912,186.89

1,597,316,363.38
965,329,268.56

49,047,743.22
13,810,832.67
51,999,545.03

1,080,187,389.48
517,128,973.90

《利通电子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后：
更正原因：前期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对算力设备经销业务按照净额法列示现金流量，净额抵消合并购销现金

流6.77亿元。经各方综合考量，现金流量表以总额法核算更能反映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情况，故将现金流量表
中算力设备经销业务的确认方式从净额法变更为总额法。收入、成本仍以净额法确认，无需修改。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第一季度

1,177,688,606.77

4,212,193.89
42,738,631.07

1,224,639,431.73
893,022,975.92

49,267,266.03
27,377,696.37
62,550,169.91

1,032,218,108.22
192,421,323.51

2024年第一季度

1,583,140,329.42

1,263,847.07
12,912,186.89

1,597,316,363.38
965,329,268.56

49,047,743.22
13,810,832.67
51,999,545.03

1,080,187,389.48
517,128,973.9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利通电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利通电子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利通电子2024年年度报告（更正版）》及其摘要（更正版）、《利通电

子2024年度审计报告》（更正版）、《利通电子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版）将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对本次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后

续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29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